关于《巴楚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报告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与政策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明确规定：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；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，应当科学选择树种、合理确定规模，并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，严防造成水土流失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办公室印发《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要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由县（市）水利局组织划定，经县级人民政府公告后实施。为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及上级文件要求，我单位依法依规启动巴楚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，系统推进《技术报告》起草编制。
二、工作推进过程
1.委托技术支撑单位。2024年12月，我单位正式委托新疆绿疆源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绿疆源公司”）作为本次范围划定的技术支撑单位，负责相关技术工作实施。
2.初步划定与边界修正。2025年4月，完成巴楚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，并针对每个图斑逐一开展边界核查与修正，确保范围界定精准。
3.现场复核与数据完善。2025年4月19日，重点对近山区域、村镇周边道路两侧人为活动集中区，以及集中连片面积5hm²以上（占比3.09%）的5个图斑开展现场复核验证。结合实地调查结果，对相邻图斑进行合并处理，剔除面积不足5hm²的图斑，最终形成初步划定矢量数据。
4.成果核算与确认。依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4〕2号）相关标准，核算确定巴楚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总面积221.85hm²，涉及图斑12个，覆盖恰尔巴格乡人民政府辖区1个乡镇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上级复核。2025年8月8日，自治区水利厅对喀什地区各县（市、区）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成果进行集中复核。
三、《技术报告》主要内容
《技术报告》共设5个章节，结构清晰、内容详实。第一章为基本概况，第二章为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，第三章为划定方法，第四章为划定成果，第五章为附表、附件及附图。巴楚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总面积221.85hm²，涉及图斑12个，分布于恰尔巴格乡人民政府辖区；土地利用类型包含草地、裸土地2类；其中，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范围内的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为68.28hm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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